


晋政民〔2019〕99号
                       
晋江市民政局    晋江市财政局

关于做好调整城乡低保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和用电优惠金标准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更好地保障我市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让困难群众共享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福建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的通知》（闽民保〔2019〕34号）及泉州市民政局等四部门《关于调整泉州市2020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标准的通知》（泉民保〔2019〕12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从2020年1月起调整我市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及用电优惠金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一）城乡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630元调整为720元。
（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全自理的由1010元调整为1108元、半护理的由每人每月1235元调整为1366元、全护理的由每人每月1460元调整为1624元。对机构集中供养的对象，原则上救助供养标准再提高40%，即全自理为每人每月1552元，半护理为每人每月1913元，全护理为每人每月2274元。
（三）用电优惠金由每户每月19.932元调整为20元。
二、工作内容
（一）摸底排查，评估调整。各镇（街道）要召开党政联席会对辖区内的低保和特困人员进行复核。要组织下村（社区）干部、村（社区）工作人员对低保和特困人员开展一次全面摸底排查，对照经济状况核对报告，认真核实对象的家庭状况，取消、调整保障金。要按照“一户一表”的要求，填写《晋江市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入户走访表》（附件1），并于2020年1月5日前完成辖区内现有对象的评估调整和新增对象的审核认定工作。
（二）变更信息，录入系统。2020年1月10日前，各镇（街道）要根据摸底排查情况，做好动态管理工作，将拟新增、取消或调整的低保和特困人员通过全国低保信息系统进行录入和复查变更，确保系统中的保障人员、保障金额等数据与实际要发放的数据一致。
（三）做好汇总，签字上报。各镇（街道）要做好低保与特困人员新增、取消和调整的汇总工作，并认真填写《晋江市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调整情况花名册》（附件2）和《晋江市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调整情况汇总表》（附件3），确保汇总后的各项数据与全国低保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一致。表格须经分管领导签字、单位盖章后，于2020年1月15日前报送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电子版发送至邮箱403026548@qq.com。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周密部署。此次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调整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政策性强，关系到广大城乡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各镇（街道）要充分认识做好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落实，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调整工作。
（二）入户调查，阳光操作。各镇（街道）要以此次调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低保动态管理。集中力量组织入户调查，征求周边群众意见，进行家庭收入核算，严格核实保障对象，坚持两榜公开，实行阳光操作，提出是否续保或调整低保金的意见，张榜公布无异议后，登记造册报送。
（三）结合实际，分类施保。此次低保提标需在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的基础上，根据家庭的实际困难情况调整保障金。对于低保对象中的重病、重度残疾人单独保的，要给予全额救助；有特殊困难的（包括“三无”人员、70周岁以上老年人、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单亲家庭以及计生困难户等）给予更多的倾斜，以提高低保救助的社会效益。同时注意做好政策解释、信访疏导，确实做到不优亲厚友、厚此薄彼，尽力避免出现相互攀比的现象。
联系人：肖承业、丁雅丝、张思旎  联系电话：85819394

附件：1.2020年晋江市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调整情况花名册
2.2020年晋江市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调整情况汇总表
3.晋江市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入户走访表
晋江市民政局                 晋江市财政局

2019年12月17日
附件1

晋江市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入户走访表

	查访对象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年    月
	家庭
住址
	            镇（街道）
            村（社区）

	对象类别
	□ 低保
□ 特困人员
	保障
人口
	调整前
	       人
	月发
保障
金额
	调整前
	       元

	家庭人口
	       人
	
	调整后
	       人
	
	调整后
	       元

	查访对象
家庭情况
	60周岁以上老年     人，残疾     人，在读学生     人，患病     人，就业人员     人
其他详细情况：                                                                   

                                                                                 

	家庭财产
详细情况
	□有□无机动车辆；□有□无购买住房；□有□无缴纳企事业、商业养老保险；
□有无□缴纳企事业公积金；□有□无注册开办企业；其他     。

	家
庭
成
员
情
况
	姓 名
	关系
	出生年月
	健康情况
	从事行业
	月收入（元）

	
	
	
	
	
	
	

	
	
	
	
	
	
	

	
	
	
	
	
	
	

	
	
	
	
	
	
	

	
	
	
	
	
	
	

	
	
	
	
	
	
	

	上年家庭月收入总额
	
	上年家庭人均月收入
	

	致贫
原因
	□因残            残疾类别      肢体/智力/精神/言语/听力/视力（请√）
□因病            是否大病      恶性肿瘤/癌症/尿毒症/白血病/Ⅱ型糖尿病/脑梗塞/心脏病/

肝硬化/系统性红斑狼疮/股骨头坏死/其他（请√）
□单亲家庭        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      人
□年老无赡养人

	周边群众
意见
	调查人签名：                                时间：        


	村（社区）
协查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村（社区）盖章：             时间：                  



	镇（街道）
审核审批

意见
	经办人：          分管领导（签章）：           镇（街道）盖章：         时间：       


	备注
	


附件2

2020年晋江市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调整情况花名册

填表单位（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序号
	村
（社区）
	户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保障人数
	保障金额
	调整
时间
	核减
	核增
	备注
（低保/

特困）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核减人
姓名
	核减人
姓名
	核减人
姓名
	核增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核增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合计
	
	
	
	
	
	
	
	
	
	
	
	
	
	
	


注：1．此表一式三份，市、镇（街道）、村（社区）各存一份；
2．户主姓名请对照全国低保信息系统填报；
3．调整时间主要指增发、减发时间。
附件3

2020年晋江市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调整情况汇总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报人：          分管领导：           填报时间：

	序号
	村（社区或
市直单位）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备注（低保/特困）

	
	
	保障人数
	保障人数
	保障金额
	保障金额
	

	　
	　
	　
	　
	　
	　
	　

	　
	　
	　
	　
	　
	　
	　

	　
	　
	　
	　
	　
	　
	　

	　
	　
	　
	　
	　
	　
	　

	　
	　
	　
	　
	　
	　
	　

	　
	　
	　
	　
	　
	　
	　

	　
	　
	　
	　
	　
	　
	　

	　
	　
	　
	　
	　
	　
	　

	　
	　
	　
	　
	　
	　
	　

	　
	　
	　
	　
	　
	　
	　

	　
	　
	　
	　
	　
	　
	　

	　
	　
	　
	　
	　
	　
	　

	　
	　
	　
	　
	　
	　
	　

	　
	　
	　
	　
	　
	　
	　

	　
	　
	　
	　
	　
	　
	　

	　
	　
	　
	　
	　
	　
	　

	
	
	
	
	
	
	

	
	
	
	
	
	
	

	合计
	　
	　
	　
	　
	　


注：此表一式两份，市、镇（街道）各存一份。
	抄送：泉州市民政局，晋江市委办、人大办、政协办，各镇（街道）社会事务办，市有关领导。

	晋江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9年12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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